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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受 控控

委托检验单

申 请 单 位

样 品 名 称 联系电话/传真

样品数量或

重量
样品规格

样品描述

（包括样品状态、来源、批号、产地、外观等的描述）

检测要求

（检测项目、检测标准、限量等）

委 托 人

特殊声明

是否判定 □否；□是，判定依据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
以上内容由委托人提供，委托人对其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
研究院评审（以下内容由研究院人员填写）

样品编号 检测费（￥）

样品性状

固态

□液态□半

固态

□外观良好

□外观异常

□常温

□冷藏□冷冻

□包装完好

□包装破损

实际数量与委托检验单

□一致 □缺少

样品状态与数

量是否满足检

测要求

选用的检测

方法是否经

过资质认定

检测设备是

否满足

标物、试 剂

等是否满足

检测人员是

否满足
是否需要分包

预计检测

周期*

□是；□否 □是；否 □是；□否 □是；□否 □是；否 □是；□否

备注：（样品状态偏离情况、分包、非标方法采用等事宜）

声明：

1. 在客户无特殊声明的情况下，同意研究院对来样按上述评审情况进行检测。

2. 除非不可抗力的因素（如仪器故障、突然断电等），研究院一般将在预计检测周期内向客户传递检

测结果。

3. 本单内容视为本次委托检测客户与研究院的要约，以双方签字为准（客户寄样情况下除外）。

4. 客户要求结果判定时， 按照研究院《符合性声明判定规则》执行。

委托人（签字/时间）： 研究院人员（签字/时间）：

更改记录：


